
证券代码：300108� � � �证券简称：双龙股份 公告编号：2013-031

通化双龙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3年1月1日—2013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减少：15%-20%

盈利：2,655.37万元

盈利约2,124.30万元—2,257.06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预计的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受国内经济形势影响，白炭黑下游客户需求量有所减少，公司年产二万吨项目与年

产三万吨项目均未达到预期收益，致使报告期利润下滑。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做出，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2013年前三季度业绩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3年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通化双龙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143� � �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3-050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2012年10月23日召开的2012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总额不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50%（即人民币14.78亿元），使用期限不超过6个月；2013年3月26日，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的议案》，同意公

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由原来不超过6个月，顺延6个月，

总共使用时间不超过12个月，即自公司201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日（2012年10月23

日）至2013年10月22日；2013年5月1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

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第十五条要求，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在前次未到期的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基础上，追加不超过5亿元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上述公告均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截止2013年10月11日， 公司已按承诺将实际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15.08亿元募集资金全部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已将上述归还事项及时通知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和保荐代表人。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既提高了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

又为公司节约了财务费用。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200168� � � �证券简称：雷伊B� � � �公告编号：2013-033

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3年1月1日—2013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扭亏为盈

项 目

本报告期

2013年1月1日—2013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2012年1月1日—2012年9月30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约784万元 亏损：2,177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02元 亏损：0.07元

项 目

第三季度

2013年7月1日—2013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2012年7月1日—2012年9月30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70万元 亏损：82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00元 亏损：0.03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3年前三季度实现盈利主要是公司开发的楼盘实现销售结转收入所致。四、其他相关

说明

具体数据将在2013年三季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735� � �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2013-026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部分海南橡胶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截止2013年9月30日，公司持有海南橡胶股票10,000,000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0.2544%。根

据《公司章程》、《公司证券投资内控制度》和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有关规

定和授权，2013年10月8日至10月1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累计出售所持

有的海南橡胶股票3,000,000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0.0763%。截止目前，公司尚持有海南橡胶股

票7,000,000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0.1781%。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持有海南橡胶股票的情况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网披露的2013年9月7日《关

于出售部分海南橡胶股票的公告》（2013-020）、2013年9月13日《关于出售部分海南橡胶股票

的公告》（2013-023）和9月28日《关于出售部分海南橡胶股票的公告》（2013-025）。

（二）公司所持海南橡胶股票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涉及有关

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以及被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

三、对公司当期净利润的影响

2013年10月8日至10月10日，公司出售上述海南橡胶股票累计成交金额2,666.61万元，投资

收益约1,746.79万元（尚未考虑相关税费影响），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准。

四、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出售上述资产可提高公司资产收益率。

五、风险提示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703� � � �股票简称：三安光电 编号：临2013-059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和修改提案情况；

2、本次会议无新的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3年10月11日上午9点采取现场

投票的方式在福建省厦门市吕岭路1721-1725号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参加本次会议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7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752,989,76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2.15%。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秀成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

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审议通过了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

案。

赞成752,989,76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答邦彪、漆贤高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三安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认为： 三安光电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三安光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股东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52� � � �证券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2013-068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3年01月01日———2013年09月30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8月22

日披露的《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中预计：2013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6,500万元—7,500万元，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45.48%—-37.10%。

3、修正后的业绩预计：

□扭亏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期报告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比上年同期变动：-62.26%—-53.87%

盈利：4,500万元—5,500万元

盈利：11,923.28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公司2013年三季度新业务推广费用有所增加导致预期利润较以前预计有所下降；

2、公司2013年三季度部分订单延后交付导致预期收入减少，从而预期利润较以前预计有

所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0月11日

证券代码：000606� � � �证券简称：青海明胶 公告编号：2013-039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 年 9� 月 7�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公司减持其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票的公告》，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将取

得的投资收益计算错误，现予以更正说明如下：

2013年9月5日-9月6日，公司累计减持百洋股份1,013,500股，取得投资收益13,249,211.17元

（未扣除交易费用及税费）。

公司对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606� � � �证券简称：青海明胶 公告编号：2013-040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减持其所持有

其他上市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青海明胶"）于2010年4月投资参股百洋水产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百洋股份"）， 持有其4,448,973股股份， 占其上市前总股本的

6.7409%。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所持有百洋股份的4,448,973股限售股(占其上市后股本的5.06%)已于

2013年9月5日解禁。

2013年10月10日-10月11日， 公司累计减持百洋股份813,700, 股， 取得投资收益10,640,

144.86元（未扣除交易费用及税费）。

截止10月11日收盘，公司持有百洋股份2,621,773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2.98%。

特此公告。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818� � � �证券简称：方大化工 公告编号：2013-076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三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1）2013年1--9月份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5500万元 -�7000万元 盈利：433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0.09元 盈利：0.0064元

（2）2013年7--9月份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1500万元 -�2500万元 亏损：1287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0.03元 亏损：0.0189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近期持续低迷的化工产品市场出现一定回暖迹象，但总体上公司生产经营的烧碱等主

要产品市场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相比仍大幅下降。

2、通过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积极实施技改技措、严细工艺操作等降费用、降消耗措施，公

司成本与去年同期相比出现下降，减弱了由于产品销售价格降低给公司带来的影响。特别是8

月份以来叠加化工市场回暖因素影响公司实现月度利润扭亏为盈。 但是，1-9月份累计由于

主要产品销售价格的下降幅度远超过了成本下降幅度，致使1-9月份主营业务利润比上年同

期减少，业绩出现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2013年第三季度经营业绩具体情况，公司将在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披露。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396� � � �证券简称：金山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3-033号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前三季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13年度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2013年第三季报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3年度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169,357,272.37 2,448,265,863.43 29.45

营业利润 377,893,208.71 112,047,867.03 237.26

利润总额 389,579,344.08 125,475,153.98 21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8,187,787.52 86,402,023.82 117.80

基本每股收益 0.5525 0.2537 117.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6% 8.00% 92.0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5,018,882,959.82 14,781,156,177.37 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292,857,919.24 1,136,863,531.72 13.72

股 本（股） 340,600,000 340,6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3.7958 3.3378 13.72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上年同期财务数据经过重述的，应同

时披露重述后的相关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公司开展精细化管理，强化节能降耗，结合煤炭市场供需关系，优化煤炭结构，有效降低

燃料成本，标煤单价同比降低，度电边际贡献增加，经营业绩增效明显，另外公司积极开拓市

场，供热面积较同期增加， 增强了公司的盈利水平。

本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期间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丹东金山热电有限公司

2×30万千瓦新建工程全部投入商业运营， 致使电力和供热销售收入及期间费用较上年同期

增加。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联营企业内蒙古白音华海州露天煤矿有限公司净利润

较上年同期减少，本公司按持股比例确认投资收益减少。@� � � �（二）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

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长幅度较

大，主要原因是：煤炭价格下降、度电边际贡献增加所致。

2、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增长主要原因是：本期实现的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同比大幅

增长所致。

三、上网公告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彭兴宇、财务总监周可为、会计机构负责人杜建兴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十月十二日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中海稳健收

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13年9月12日以现场方式在上海召开，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投资范围、投资策略

及收益分配条款等内容的议案》。相关表决结果详见2013年9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zhfund.com）上刊登的《中海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的公

告》。

本次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证费8,000元人民币， 律师费60,000

元人民币，合计68,000�元人民币，由基金资产承担；其他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二、中国证监会备案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3年10月11日下发了《关于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备案的回函》（基金部函[2013]861号），内容如下：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的申请报告》（中海基【2013】298号）已收悉。你公司在执行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决议的过程中，应当会同基金托管人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义务，切实

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化解相关风险，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

2013年10月11日"

据此，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已在中国证监会完成备案手续，并自备案手续完成之

日起生效。

三、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基金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修订情况

依据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修改后的《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生效。《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

管协议》、《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2013第1号）》相关内容一并

修改。

四、备查文件

1、《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现场方式召开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附件一：《关于修改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

投资范围、投资策略及收益分配条款等内容的议案》，附件二：《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关于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修

改基金合同事宜的说明》）

2、《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现场方式召开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现场方式召开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表决结果的公告》

5、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决议备案的回函》（基金部函[2013]861号）

6、依据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生效决议修改后的《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2013年第1号）》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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